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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111 年 6 月 16 日

1、 前置作業
一、國民法官法（下稱本法）規定：
（一）法院依據地方政府提供之「備選國民法官初選名冊」，作成「備選國民法官複選名冊」。
（二）審理本案的合議庭自「備選國民法官複選名冊」中，隨機抽選出「候選國民法官」名單。
（三）選任期日30日前，以書面（檢附「國民參與審判制度概要說明書」、「候選國民法官調查表」）通知候選國民法官於選任程序期日到庭（本法第22條第1、2項）。
（四）選任期日應通知當事人、辯護人到庭，非經檢察官、辯護人到庭，不得進行。被告於選任期日得不到庭。法院認為不適當者，亦得禁止或限制其在場（本法第24條、第25條第1項）。
（五）選任期日10日前，就收受之「候選國民法官調查表」為必要之調查後，列出除名的候選國民法官，通知無庸到庭，並統計回收之調查表結果（本法第22條第2、4項）。
（六）選任期日2日前，由法院將應到庭之候選國民法官名冊送交檢察官、辯護人，並於選任程序開始前適當時間，提供調查表給檢察官、辯護人檢閱（本法第23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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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選任期日程序
一、選任人數
 	依本法第2條規定，適用國民參與審判之案件應選任國民法官全程參與審判及終局評議，且依本法第82條之規定，於終局評議時，由法官與國民法官就事實之認定、法律之適用及科刑事項共同討論、表決。本次審判程序需選任6名國民法官與3名法官組成合議庭，且另選任2名備位國民法官。

二、選任方式
 本日將依本法第30條規定，以「先抽後篩」之方式進行選任：
（1） 法院先對到庭接受選任之全體候選國民法官進行詢問，初步確認①有無不適格、②無法全程到庭等情事，並為不選任裁定。
（2） 初步確認完畢後，以電腦抽籤方式，自到庭候選國民法官中抽出30人[footnoteRef:1]，以上開電腦抽出順序為其序號；再以每組6人方式，分成5組，依組別先後進行分組詢問。 [1:  按因新冠肺炎疫情因素，如到場候選人數不足50人者，則改行「先問再抽」方式，並由審檢辯視需求，全體詢問或指定特定候選法官進行個別詢問，再依序行拒卻、抽選程序。] 

    於法院先行依職權詢問後，檢察官、辯護人再依序進行詢問，目的為判斷有無本法第27條第1項或第2項規定應裁定不選任事由。
    所謂「應裁定不選任事由」，是指不具本法第12條第1項所定的積極資格，或有本法第13條至第15條所定消極資格，或候選國民法官於選任程序中，為虛偽陳述或無正當理由拒絕陳述，或候選國民法官有本法第16條第1項所定事由，而表示拒絕擔任國民法官等情形。
（3） 經抽選之候選國民法官均詢問完畢後，檢察官、辯護人得附具理由，向法院聲請為不選任之裁定，於該程序後，檢察官、辯護人得依本法第28條規定，不附理由聲請法院不選任
 特定候選國民法官，最多各自不得超過4人。檢察官、辯護
 人均提出聲請者，交互為之，並由檢察官先行聲請。
（4） 最後由法院將經抽出且未受裁定不選任的候選國民法官依序號順次訂為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至足額為止。
（5） [bookmark: _GoBack]依本法第30條第2項規定，本院為選出足額之國民法官及備位國民法官，得重複為前項之程序。

三、選任程序詢問之基本原則
（1） 不得以「挑選有利於己方」、「排除不利己方」之候選國民法官為目的，或為測試候選國民法官評議傾向進行詢問。
（2） 不得侵害候選國民法官之名譽或隱私，且應避免就候選國民法官被害經驗為詳細詢問。若認有詢問必要且涉及候選國民法官個人隱私事項時，得再對於特定候選國民法官為個別詢問。
（3） 避免目的性或必要性不明確之詢問。

四、選任之權利義務
（1） 權利
1. 公假及禁止不利益處分：
到庭參與審判或候選國民法官受通知到庭期間給予公假（在施行前，委由服務單位自行決定是否給予公假，有需要者，法院會發給出席證明），且不得因國民法官到庭參與審判而給予任何不利益處分（本法第39條）。
2. 日、旅費：
可按到庭日數支給日費及旅費（本法第11條）。
3. 個人資料保護：
候選國民法官之個人資料都會嚴加保密，任何人都不得揭露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條第1款所定屬於候選國民法官之個人資料（本法第40條）。
4. 候選國民法官於未受不選任裁定之情形下，有經公平、公正程序被選任為國民法官或備位國民法官之資格。  
   
（2） 義務
1. 到場參與義務：
凡中華民國國民有依國民法官法擔任國民法官或備位國民法官參與刑事審判之權利與義務。（本法第3條第2項）
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不於國民法官選任期日到場者，得處以新臺幣3萬元以下罰鍰（本法第99條第2款）。
2. 誠實應詢義務：
候選國民法官對於法院、檢察官及辯護人依第27條第1項、第2項規定所為之詢問，不得為虛偽之陳述；非有正當理由，不得拒絕陳述（本法第26條第3項），且應據實填載候選國民法官調查表。違反者，均得處以新臺幣3萬元以下罰鍰（本法第99條第1、3款）。
3. 保密義務：
候選國民法官不得洩漏因參與選任期日而知悉之秘密（本法第26條第5項）。違反者，得處6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8萬元以下罰金（本法第98條第1款）。
【注意】：為保障被害人及其家屬的隱私及名譽，候選國民法官如果在參與選任程序的過程中，得知被害人及其家屬的任何個人隱私事項，依法應該要保密，不得洩漏。







特別說明

1、 選任程序目的，是為選出能在本案公正、中立參與審判的國民法官。
2、 檢察官、辯護人可能會因為訴訟策略而聲請排除特定人，如果裁定不被選任時，並不是因為各位的能力有什麼不足以擔任國民法官的地方，敬請各位候選者諒解。
選任程序時程預定表(111年6月16日星期四上午)
	時間
	地點
	程序內容
	說明

	08：30
｜
09：00

	本        院
刑事第20法庭
	1. 候選國民法官報到。
2. 請候選國民法官填寫繳交「候選國民法官到庭調查表」。
	1. 現場前置作業程序。
2. 整理到場的候選國民法官資料。

	09：00
｜
09：20

	
	由本院主持法官向到場候選國民法官說明選任程序流程、本案起訴事實、所涉罪名及被害人身分。
	1. 目的在使候選國民法官知悉本案起訴事實，以確認自己與本案有無利害關係，有無不能公平審判之虞。
2. 將填寫的到庭調查表影本提供予檢察官、辯護人。

	09：20
｜
09：30

	
	隨機抽選30人[footnoteRef:2]，並進行分組。 [2:  另因新冠肺炎疫情因素，若到場候選人數不足50人，則改行「先問再抽」方式，並由審、檢、辯視需求，全體詢問或指定特定候選國民法官進行個別詢問，再依序行拒卻、抽選程序。] 

	法院整體詢問，並就初步確認有不適格等情事之候選國民法官為不選任裁定後，以電腦抽籤方式自到庭之候選國民法官中抽出30人，以上開電腦抽出順序為其序號，以每組6人之方式，分成5組，依組別進行詢問。

	09：30
｜
11：00

	本院個別詢問室（刑事第20
法庭後側）
	分組詢問
	1. 就認為有必要詢問之問題，且涉及候選國民法官個人隱私事項時，對於特定候選國民法官為個別詢問。
2. 詢問主要著重在候選國民法官是否有依法不得擔任國民法官的情形，以及是否有不能公平審判之虞等情形，目的在判斷有無國民法官法第27條第1項或第2項規定應裁定不選任之事由。

	11：00
｜
11：20
	本院個別詢問室（刑事第20
法庭後側）

	選任國民法官
	1. 由檢察官、辯護人附具理由，向法院聲請為不選任之裁定，於該程序後，得不附理由聲請法院不選任特定候選國民法官，最多各自不得超過4人。
2. 就未受不選任裁定之候選國民法官，依序號順次定為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至足額為止。
3. 若不足額，則再為抽選、詢問後重複上開程序，至足額為止（第30條第2項）。

	11：20
｜
11：30
	本院刑事第20法庭
	1. 宣示選任結果。
2. 國民法官進行宣誓。
	請依法院行政人員引導進行宣誓。

	11：30
｜
12：00

	
	審前說明
	由審判長向全體國民法官及備位國民法官說明參與審判所需知悉之事項，包括刑事證據法則、刑法第271條第1項或被告可能構成犯罪之其他法條構成要件等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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